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
关于当前世界形势和重大国际问题

的联合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以下称“双方”），在两国建

立和发展新型国家关系的成功经验基础上，基于对国际关系和国

际法的共同主张和理念以及对当前国际形势及重大问题的一致看

法和立场，本着维护和平、推动合作、共创未来的精神，呼吁国

际社会加强协作，凝聚共识，以人类团结和共同利益为基础构建



国际关系，合力应对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中的威胁和挑战。

双方声明如下：

一、双方相信，当前国际体系正在朝着多极化演变。新兴市

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崛起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同时，世

界经济增长总体乏力，由发展不平衡、分配不公正等引发的各类

矛盾也在不断积聚，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逆风。地区冲突频发，

影响全球战略稳定的消极因素正在世界各地增加，冷战思维和强

权政治依然存在，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

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

尽管当前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有所增加，但和平

共处与可持续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坚持走多边主义道路解决重大

问题，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通过完善全球治理应

对各类威胁与挑战，推动互利合作，构建以全人类团结和共同利

益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是国际社会的必然选择。

二、双方指出，联合国作为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

政府间国际组织，应继续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履行维护

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国际合作的职责。这一作用只能

强化，不能削弱。

双方认为，要维护安理会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承担的主要

责任，支持对联合国及其安理会进行必要、合理的改革，以更好

地履行《联合国宪章》的职责。安理会改革应优先增加发展中国

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使广大中小国家有更多机会轮流进入安理

会并参与决策。各方应就安理会改革问题进行广泛民主协商，寻

求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不能人为设定改

革时限或强行推动不成熟的改革方案。

三、双方重申，各国应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1970年《关

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

言》所反映的国际法原则，特别是主权平等、不得使用或威胁使

用武力、不干涉他国对内与对外事务、和平解决争端等对国际关



系稳定至关重要的原则，尊重各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尊重各

国人民自主选择未来的权利。双方一致反对通过非法外部干预对

任何国家实施政权更迭，反对违背国际法在域外适用国内法，决

心进一步加强合作，捍卫和促进国际法，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

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四、双方坚决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认为国际社会应摒

弃双重标准，形成政治合力，标本兼治，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双方呼吁国际社会形成统一的反恐联盟，共同打击国际恐怖

主义。国际恐怖主义给各国、各地区，包括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所在地区带来不稳定，加剧紧张局势。为此，双方高度评价俄罗

斯空天军应叙利亚合法政府要求，为恢复叙利亚领土完整和国家

主权开展的反恐行动。

双方高度评价今年 6月9日在阿斯塔纳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

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反极端主义公约》，呼

吁尽快批准并落实这一多边协定，通过完善成员国主管机关之间

的合作，巩固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各国安全。

双方决心深化合作打击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从事恐怖主义，共

同探讨国际社会在该领域开展合作的形式及具体措施，制定打击

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从事恐怖主义公约，为各国开展具体多边执法

合作提供依据。

五、双方将遵循2016年6月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

明》精神，本着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基本原则，呼吁国际社会所

有成员尊重并照顾各国安全利益，停止以牺牲其他国家安全为代

价保障本国或一些国家安全的做法，共同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

稳定。

双方认为，导弹防御（反导）领域的形势发展尤其令人担忧。

某些国家以所谓导弹威胁为借口，单方面发展并在欧洲和亚太地

区部署反导系统，严重损害包括中俄在内的域内国家战略安全利



益，对国际和地区战略平衡与安全稳定带来消极影响，破坏各方

为应对导弹及导弹技术扩散所作的多边政治外交努力。中俄两国

对此强烈反对。

双方认为，外空武器化和将外空变为军事对抗区域的威胁正

在上升。这一趋势的发展将破坏战略稳定，进而威胁国际安全。

在此背景下，在中俄《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

威胁使用武力条约》草案（2014年6月10日提交裁军谈判会议的

更新草案）基础上，启动谈判进程，制定相关国际法律文书，具

有重大现实意义。同时，推动关于“不首先在外空部署武器”的

国际倡议和政治义务也具有重要意义。这与中俄共提的《防止在

外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草案宗旨

相一致，有利于实现防止外空武器化的目标。

双方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扩散，认为防扩散

事关国际战略安全与稳定。双方重申，共同维护《不扩散核武器

条约》作为国际核裁军和核不扩散体系基石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强调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作为唯一多边裁军谈判机制的独特地位，

支持有关各方为推动裁谈会工作所作努力。

双方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落入恐怖组织之手及生化物项被用

于恐怖主义的威胁不断上升表示关切，主张就打击生化恐怖袭击

制定国际公约。

六、双方强调，国际社会应秉持维护和平、安全与稳定，尊

重国家主权、共治、普惠原则，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

作、有序的网络空间。双方主张尊重各国文化传统和社会习惯，

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网络发展道路、网络管理模式、互联网公共政

策，致力于推进在联合国框架内建立公平正义的国际互联网治理

规则体系，反对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干涉他国内政，破坏公共秩序，

煽动民族间、种族间、教派间敌对情绪，破坏国家治理的行为。

反对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实施敌对行动和侵略行径，认为应防止网

络军备竞赛。支持联合国在应对使用信息通信技术安全问题上发



 

挥关键作用，推动在联合国框架下制定各方普遍遵守的负责任国

家行为准则。加大工作力度，预防和打击利用网络进行犯罪活动，

倡议在联合国框架下研究建立应对合作机制，包括研究制定国际

法律文书。

七、双方将继续在人权领域开展合作，推动国际社会在促进

和保护人权过程中，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各国

主权，尊重文化差异和文明多样性，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人权发

展道路，平等重视公民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及发展

权；鼓励开展人权领域的建设性对话，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反对

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双方将推动不同文明建设性协作，

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共同繁荣，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人类社会

进步的动力。

八、双方致力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坚定不移推动全球贸

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共同维护世贸

组织在推动贸易自由化和协调制定全球贸易规则方面的主渠道地

位，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开放、透明、包容和非歧视的多边

贸易体制。双方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世贸组织第11届部长级会议

取得积极成果。

双方认为，区域贸易协定应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有益补充，而

不是其替代。双方支持增强区域贸易协定的透明度，保持其开放、

包容并与世贸组织规则相一致。

双方强调，各国应协调推进广泛、开放、互利合作的各类国

家级、地区性和全球性安排，合力维护包容性经济增长和可持续

发展。双方重申将继续致力于落实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强

落实工作沟通协调和经验交流，共同支持联合国在全球落实进程

中发挥核心作用，深化全球发展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

繁荣进步。

九、双方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践行“互信、互利、

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上



海合作组织是以平等合作、互利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家间关系典

范，成为维护全球和地区牢固安全与持久发展的重要建设性力量。

当前，上海合作组织正进入新发展阶段。印度和巴基斯坦成

为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员国，为发展该组织各领域合作提供更多

机遇。

俄方欢迎中方担任 2017年至2018年轮值主席国，双方愿同其

他成员国紧密协作，有效挖掘上海合作组织在保障地区安全稳定、

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的潜力。

十、双方欢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在国际政治和经

济事务中的影响力持续扩大，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完善全球治

理、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作出重要贡献。双方认为，金砖国家应

继续秉承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平等、相互尊重的金砖精神，

继续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和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务实合作。俄方

将全力支持中方作为金砖国家主席国的工作，共同推动 2017年9
月3日至 5日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取得圆满成功，开启金砖国

家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双方赞同继续认真落实《金砖国家经

济伙伴战略》。

十一、俄方高度评价中国担任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

（亚信）主席国期间为巩固亚信各领域合作所作的努力。中俄两国

将继续携手各方推进亚信进程。

双方将继续在亚信、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

大会、亚欧会议等区域组织内开展协作，推动以恪守国际法、共

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和建立在合作基础上的平等不可分

割安全、和平解决争端、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为原则，构

建开放全面透明的亚太地区安全架构。

十二、双方将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加强合作协调，共同推动

其在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增长，维护国际金

融稳定，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等方面发挥更

大作用。双方愿同2017年主席国德国及其他二十国集团成员一



道，共同推动汉堡峰会在杭州峰会共识基础上取得积极成果。

十三、双方强调亚太经合组织作为亚太地区最具代表性和权

威性的经济论坛和贸易投资对话平台的重要性，将继续在该平台

上紧密协作，致力于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打造开放

型经济，加强区域内相互联系，在考虑地区各经济体利益以及“对

接”有关区域经济一体化倡议基础上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

十四、中俄印合作为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

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中俄双方积极评价去年中俄印框架下对话取

得的进展，将继续加强三方战略沟通，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

强立场协调，扎实推进三方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俄印机制在国

际事务中的分量。

十五、双方将努力加强在亚欧会议框架下的协调合作，并强

调应在这一平台上围绕发展本地区互联互通合作开展务实合作。

亚欧合作应坚持协商一致、平等互利伙伴关系、不干涉内政、相

互尊重等基本原则，积极顺应形势发展和亚欧人民期待，并兼顾

有关各国利益。

十六、双方欢迎东盟成立50周年，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和国

际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愿就深化本国与东盟合作加强

沟通，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同时进一步密切在东亚峰会、东盟

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等机制下的合作，携手应对恐怖主义、

跨国犯罪、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挑战。

十七、双方高度评价双方迄今在东北亚地区问题上的沟通与

协作。双方一致认为，当前本地区动荡因素进一步增多，为实现

地区长治久安，亟须尽早建立区域安全保障机制。双方将为此共

同作出积极努力。

双方对包括核问题在内的朝鲜半岛问题不断升温感到忧虑，

强调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冷静克制，努力推动局势缓和。朝鲜作

为联合国会员国，有义务切实遵守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

双方坚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强调对话协商是解决朝



鲜半岛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敦促有关各方积极呼应中俄推动重

启半岛问题对话谈判的努力，为实质性解决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俄将紧密沟通协作，共同致力于在东北亚地区建立全面有效的

和平与安全机制。

十八、双方指出，中亚地区当前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正在上

升。双方愿为保障中亚安全和发展付出协调一致的努力，并与中

亚国家一道加强在中亚地区的反恐、执法和安全合作，支持该地

区国家实现和平稳定和经济发展。

十九、双方强调，应尊重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主权、独立、

统一和领土完整，呼吁通过不设前提条件和没有外部干涉的叙利

亚内部各派广泛对话，以政治外交途径化解叙利亚危机，寻求符

合叙利亚国情、兼顾各方关切的政治解决方案。双方支持在联合

国发挥重要协调作用下，共同努力打击叙利亚国际恐怖主义。双

方支持阿斯塔纳对话会为在叙利亚全境实现停火止暴发挥积极作

用，欢迎在联合国主导下推进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日内瓦和谈。

双方强调，在叙利亚化武问题上，各方应在尊重叙利亚主权

的前提下，支持禁化武组织、联合国有关机构开展独立全面的调

查，基于确凿证据查明事实真相，得出经得起事实和历史验证的

结论。双方强烈谴责任何人在任何地点使用化武。

二十、双方高度关注阿富汗局势，认为恐怖极端主义、毒品

及难民等问题对阿富汗及本地区的安全稳定形成威胁。双方对恐

怖极端组织特别是“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在阿富汗加大渗透及

活动力度表示忧虑。

双方呼吁阿富汗政府和国际捐助方致力于改善阿富汗国内社

会、经济、安全形势，愿为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能力建设、国家

和平重建与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双方认为推进“阿人主导、

阿人所有”的和解进程是实现阿富汗长治久安的现实出路，呼吁

阿富汗有关各方相向而行，为重启和谈创造有利条件。对此，双

方支持包括地区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在促进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



和解方面作出的积极努力。

双方对在双多边框架下就阿富汗问题进行的沟通配合感到满

意，认为目前存在的各种形式的涉阿富汗问题多边磋商有利于各

方增进沟通协调，具有积极意义，愿在各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

继续举行相关磋商。

俄方高度评价中方近期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开展穿梭外交，

促进帮助阿巴关系改善和阿富汗和解进程，并取得了一系列积极

成果。

中方高度评价 2017年初在莫斯科启动的阿富汗问题地区磋商

机制。

双方支持早日恢复上海合作组织—阿富汗联络组工作，为阿

富汗和解进程发挥建设性作用。

二十一、双方欢迎《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得到顺利执行。这

得益于伊朗核问题六国及欧盟与伊朗的真诚合作。执行该计划有

利于巩固地区和国际安全以及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符合国际社会

的共同利益。双方呼吁《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各方和负责核查工

作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继续认真履行义务，通过谈判解决分歧，确

保《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得到持续、全面、有效执行。双方将继

续就执行《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保持紧密协作。

二十二、双方就拉美事务保持定期磋商，研究发展与拉美和

加勒比国家社会、经济、人文领域合作的可能形式，促进该地区

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 俄罗斯联邦

 主 席 总 统

 习近平 弗·弗·普京

 （签 字） （签 字）

2017年7月4日于莫斯科


